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
101年度「人權及性別平等與法治教育-
智能障礙學生性教育教材教法」
研習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100年1月5日台特教字第1010003234號函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

      1、提升教師對身心障礙學生性的教育教材教法知能，進而能實際運用於教學上。

      2、提供教師教學心得與經驗交流之機會，增進教師解決問題能力。
  三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。
四、承辦單位：本校特殊教育中心。

五、研習日期：101年11月17日（星期六）。
六、研習地點：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五育樓4樓 第三會議室。
七、參加對象：以本校輔導區教師優先，並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，共計70人。
八、課程表：詳見附件一。
九、辦理方式：採課堂授課。
十、經費： 
      1、由教育部委辦經費。

      2、參加研習教師以公差(假)登記，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支付。

      3、中心只提供中午便當及講義，其他則請學員自理。
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
1、請連結http://www.set.edu.tw/→研習與資源(教師研習)→大專特教研習→選擇101學年度上學期→登錄單位輸入「屏東教育大學」→研習名稱「人權及性別平等與法治教育研習」。
2、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，恕不受理傳真以及現場報名，
   網路報名時間：101年9月19日至11月14日。

3、請於報名期間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報名，錄取者將公布於特教通報網上，請自行上網查詢。

4、研習前請記得再次上網確認您是否錄取，經錄取公告後，不克出席者請於研習三日前通知承辦單位，俾便找人遞補；無故缺席者，將列為日後辦理研習是否錄取之參考。

      5、聯絡人：蔡依芸助理（電話：08-7226141分機25001）。
十二、研習相關規定及服務：

1、本研習一律以特教通報網報名，恕不接受傳真及現場報名，如有特殊情況者請於研習前用電話聯繫以確保您的權益。

2、經錄取後，未能前來參加者，需於3日內以電話或傳真方式請假。未請假者，往後報名中心各項研習活動列入錄取與否之參考。

3、研習時數核發以簽到表為主。務必以本人親自簽到，經工作人員發現代簽者，取消研習資格。

4、遲到、早退及中途離席者恕不核發該堂上課研習時數。
5、本中心提供茶水及中午餐點服務，請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及環保餐具，以響應環保。

6、自行開車者（請多利用共乘方式），可停車在本校停車場，請務必攜帶公文或課程表以利學校警衛室審核。

7、孕婦、身心障礙、行動不便及其他需特別服務者，請於研習前三日來電告知，以利中心協助安排。

8、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委辦相關經費中支應，研習人員免費參加，研習當天由承辦單位提供午餐，報名者請於報名時註明葷食或素食。

十三、本計畫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執行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 附件一

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
101年度「人權及性別平等與法治教育」研習

智能障礙學生性教育教材教法
課程表

	時 間
	主 題
	主 講 人

	08:30~08:50
	報    到、領取研習資料
	

	08:50~09:00
	開 幕 式
	         侯雅齡主任

	09:00~10:30
	智能障礙學生性教育教材教法
（以投影片講解）
	周春芬老師
(台北市立啟智學校教師)

	10:30~10:40
	休    息
	

	10:40~12:10
	智能障礙學生性教育教材教法

（以投影片講解）
	周春芬老師
(台北市立啟智學校教師)

	12:10~13:20
	午餐時間(五育樓五樓504、505教室)

	13:20~13:30
	下午簽到

	13:30~15:00
	性教育實務教學影片導入說明
	周春芬老師
(台北市立啟智學校教師)

	15:00~15:10
	休    息
	

	15:10~16:40
	性教育實務教學影片導入說明
	周春芬老師
(台北市立啟智學校教師)

	16:40
	繳回研習回饋單、賦歸

	備註：因完全以教材教法進行，參與研習老師需有一些性教育理念基礎才行。


 
*研習日期：101年11月17日（星期六）
*研習地點：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五育樓4樓 第三會議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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